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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吕兴博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最高法民终77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555号甘肃金融

国际大厦25-26层。

负责人：徐曙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静雍，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吕兴博。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厚，甘肃昕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钰，甘肃昕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庆阳市智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广场路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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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小梅，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庆阳智霖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广场路13号。

法定代表人：赵智霖，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赵智霖。

一审被告：李小梅。

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甘肃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吕兴博、庆阳市智霖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霖房地产公司）及一审被告庆阳智霖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霖实业公司）、赵智霖、李小梅申请

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甘民初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0日立案

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信达甘肃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静雍，被上诉人吕兴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厚、

张鹏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智霖房地产公司、一审被告智霖实业公司、赵智霖、李小梅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

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达甘肃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准许执行庆阳市西峰区安华东路北侧豪庭春天住宅小区13号楼1-0501号房

屋；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吕兴博、智霖房地产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吕兴博向智霖房地产公司支付

购房款，与实际情况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吕兴博未提交任何转账凭证证明其向智霖房地产公司支付购房款。智霖房地产公

司出具的《豪庭春天住宅小区收款收据》系单方意思表示，真实性无法确认，智霖房地产公司为了避免房屋被执行，随时可以出

具《豪庭春天住宅小区收款收据》。本案无法查明案外人与智霖房地产公司之间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吕兴博向案外人支付款项

不能认定为支付案涉购房款。（二）一审判决认定吕兴博与智霖房地产公司在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前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

同，与实际情况不符，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合法有效的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商品房销售的特

定要求进行认定。首先，吕兴博并不是直接从智霖房地产公司购买房屋，而是通过债务抵顶方式从案外人处取得；其次，《住宅

认购协议书》是在双方明知案涉房屋无法网签的情况下形成，无法确定真实的形成时间，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不能确定

吕兴博购买商品房的真实意思表示。《住宅认购协议书》既不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也不具备真实交易的实质要求，

并非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三）一审判决认定吕兴博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消费者物权期待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是对

买受人生存权的特别保护，适用该规定应严格把握两个条件：1.案涉房屋是否因尚处于预售阶段而无法办理物权登记；2.是否影

响买受人的生存权。本案中，智霖房地产公司与吕兴博及案外人交易前，已经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可以办理商品房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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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网签及预告登记，但吕兴博通过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从案外人处取得案涉房屋，与上述法律保护的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目的

不符。综上，本案不能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吕兴博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

吕兴博辩称，（一）按照智霖房地产公司的指示，吕兴博将购房款支付给案外人，已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合同义务。吕兴博

将购房款付清后，智霖房地产公司出具《豪庭春天住宅小区收款收据》，证明智霖房地产公司已认可吕兴博付款的事实。信达甘

肃分公司认为智霖房地产公司出具虚假的《豪庭春天住宅小区收款收据》，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二）一审判决认定吕兴博在

法院查封前签订的《住宅认购协议书》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主要条款，符合法律规定。首先，智霖房地产公司向吕兴博销售案涉

房屋时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五证”，销售手续合法、完整。其次，吕兴博与智霖房地产公司签订的《住宅认购协议

书》，条款齐备、约定明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最后，吕兴博系从智霖

房地产公司处购买案涉房屋，智霖房地产公司已按照约定收取了购房款，并已向吕兴博交付案涉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之规定，应当认定案涉协议书系

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三）吕兴博所购房屋主要用于家庭成员共同居住，且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符合《执行

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智霖房地产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智霖实业公司、赵智霖、李小梅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信达甘肃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准许执行庆阳市西峰区安化东路豪庭春天13号楼1-0501号房屋。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6月24日，信达甘肃分公司与智霖房地产公司就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在建工程签订了《在建工程

抵押担保合同》，并于2014年6月30日在庆阳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管理中心设立抵押登记，取得了庆市期抵西峰区建他字第

000037号《在建工程抵押证明》。

2016年8月27日，吕兴博与智霖房地产公司签订《住宅认购协议书》，约定：吕兴博认购智霖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位于庆阳市西

峰区房屋，建筑面积151.3平方米，价格为人民币5298元／平方米；负一14号地下室一间，建筑面积16.65平方米，价格为人民币

3000元／平方米；以上价款合计人民币851537元；吕兴博在签订该协议时向智霖房地产公司交付定金851537元（此定金在双方签

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转为等额房款）；在本合同的经办人签章处载明“顶刘光利”，且有智霖房地产公司签章。同日，智霖

房地产公司向吕兴博出具了加盖有“庆阳市智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2张，一张载明“吕兴博交来13号楼

1单元0501号房款801587元，交款方式备注为顶刘光利借款”。另一张载明“吕兴博交来13号楼1单元0501房负一层14号地下室款

49950元，交款方式备注为顶刘光利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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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8日，吕兴博向庆阳智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交纳房屋装修垃圾处理费、面积测绘费、环卫费、装修电梯使用费、天

然气接口费、物业费、房屋维修基金（暂代收）等费用，2018年3月1日，吕兴博向庆阳智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交纳水电费，2019

年1月14日，吕兴博向庆阳智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交纳环卫费、公摊费、水电费及门禁办卡费，庆阳智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

相应收据。2017年至2018年度向庆阳市西峰区供热公司交纳了停阀过热费，2018年至2020年度向庆阳市西峰区供热公司交纳了暖

气费。

信达甘肃分公司为与智霖房地产公司、智霖实业公司、赵智霖、李小梅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6月5日向

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根据信达甘肃分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0日对智霖房地产公司名下位于庆阳市西峰区

安化东路豪庭春天部分房产予以查封。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对该案作出（2017）甘民初69号民事判决后，信达甘肃分公司

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9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355号民事判决，判决主文第三项为“如庆阳市智霖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给付义务，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有权分别对庆阳市智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未解押的抵押财产和庆阳智霖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判决生效

后，因智霖房地产公司、智霖实业公司、赵智霖、李小梅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信达甘肃分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22日作出（2019）甘执03号之六执行裁定，对上述被查封房产进行拍卖、变卖，吕兴博所购房屋在上

述被查封、拍卖的房屋中。吕兴博于2020年3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认为其对该房屋的物权期待权能够排除法院的强制

执行，请求中止对该房屋的拍卖。一审法院审查后，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20）甘执异54号执行裁定，中止对案涉房屋的执

行。信达甘肃分公司遂提起本案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吕兴博向法庭提交的2020年4月13日打印的《庆阳市个人房产信息查询证明》显示吕兴博名下无其他房产。

2020年12月19日，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进行了现场核查，吕兴博占有居住该房屋的情况属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吕兴博是否就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

定》第二十九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

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

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并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

实，吕兴博对案涉房屋享有的物权期待权可以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具体评析如下：

关于吕兴博是否已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问题。信达甘肃分公司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抵押期间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的规定，在信达甘肃分公司取得抵押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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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霖房地产未经允许无权出售该房屋，吕兴博无权取得案涉房屋，同时《住宅认购协议书》形式上不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要件，并非“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

第二款规定的“不得转让”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就不动产而言，针对的是抵押的不动产的“过户”行为，“不得转让”即不得

过户。该条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非针对抵押的不动产转让合同的效

力。故信达甘肃分公司提出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另，《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

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

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吕兴博与智霖房地产公司签订的《住宅认购协议书》非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该协议书明

确约定了商品房的基本情况、合同价款、付款方式等，同时吕兴博依约交付了房款，智霖房地产公司收受了购房款并出具了收

据，该《住宅认购协议书》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本条款，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且该《住宅认购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早于一审法院对智霖房地产公司名下

位于庆阳市西峰区安化东路豪庭春天部分房产的查封时间。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吕兴博与智霖房地产公司在人民法院查封之

前已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关于吕兴博所购商品房是否用于居住且其名下是否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问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执行异议和复议规

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中规定的“用于居住”的标准是政府规划主管部门规划批准的该房屋的使用性质。经查，吕兴博所购房屋

性质为居住用房。同时，吕兴博向法庭提交的《庆阳市个人房产信息查询证明》亦显示其名下无其他房产。由上可知，吕兴博所

购商品房为居住用房且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信达甘肃分公司关于吕兴博提供的名下房产查询仅为其个人名下，并未提供配偶

或子女等家庭成员的房屋查询，不能证明其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能排除执行的理由，既未提交对抗证据，对“买受人名下

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扩大解释也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吕兴博已支付的价款是否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的问题。经审查，吕兴博与智霖房地产公司签订《住宅认购

协议书》，约定房屋价款为851537元，现根据吕兴博提交的收款收据显示，截至2016年8月27日，吕兴博已交付全部房款，符合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已付款标准。关于信达甘肃分公司提出收款收据存疑的问题，由于智霖房地产

公司作为房屋出售方，其出具收款收据并在书面答辩状中明确认可收到吕兴博所缴购房款，在没有任何证据或线索情况下，信达

甘肃分公司仅凭怀疑而提出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经一审法院综合分析现有证据并经现场核查，未发现吕兴博与智霖房地

产公司串通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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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吕兴博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信达甘肃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

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信达甘肃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信达甘肃分公司负担。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吕兴博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

七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

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属于上述规定中的除外规定。案涉房屋已经办

理抵押登记，信达甘肃分公司对案涉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吕兴博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参照适

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予以认定。《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

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

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

（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

（一）关于交付房款的问题。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案涉《住宅认购协议书》约定案涉房屋及地下室价款合计为851537

元，智霖房地产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案涉房屋价款为801587元、地下室价款为49950元，房屋及地下室价款的合计数额与住宅

认购协议书约定的价款相一致。信达甘肃分公司认为，吕兴博向案外人支付款项不应认定为支付案涉购房款。本院认为，根据合

同的相对性，合同项下的权利与义务多由合同当事人享有或承担，但基于意思自治之原则，法律并不禁止合同当事人就债务人向

第三人履行亦即由第三人享有合同履行利益的问题作出约定。在当事人约定向第三人履行的情况下，虽然接受履行的主体发生变

化，但并不改变该给付系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之行为的认定。本案中，根据《住宅认购协议书》《豪庭春天住宅小区收款收据》

等证据，可以综合认定智霖房地产公司已就向案外人付款的问题作出指示，吕兴博根据该指示向案外人付款，属于其履行房屋买

卖合同义务的行为。信达甘肃分公司此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信达甘肃分公司不认可《豪庭春天住宅小区收款

收据》的真实性，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综合《住宅认购协议书》《豪庭春天住宅小区收款收据》等证据，认定吕兴博

支付案涉购房款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签订合同的问题。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2016年8月27日吕兴博与智霖房地产公司签订《住宅认购协议书》，

2017年8月10日一审法院对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产予以查封。信达甘肃分公司认为，吕兴博系通过债务抵顶方式从案外人处取得

案涉房屋，且《住宅认购协议书》既不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也不具备真实交易的实质要求，并非合法有效的商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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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合同。本院认为，首先，吕兴博向案外人履行合同的事实并不改变其与智霖房地产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信达甘肃

分公司此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

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案涉《住宅认购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商品房的基本情况、合同价款、付款方式等商品房买卖合同所涉及的

主要内容，且吕兴博依约交付购房款，智霖房地产公司出具了《豪庭春天住宅小区收款收据》，一审判决认定《住宅认购协议

书》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无不当。信达甘肃分公司以智霖房地产公司与吕兴博明知案涉房屋因抵押无法办理网签为由，主张

《住宅认购协议书》不是智霖房地产公司与吕兴博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

吕兴博在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并无不当。

基于保护消费者购房人生存利益的考虑，《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购房人可排除金钱债权

甚至是享有抵押权等优先受偿权的金钱债权的执行。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吕兴博购买案涉房屋属于其生存权的合理消费范

畴。信达甘肃分公司有关一审判决认定吕兴博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系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

持。

综上，信达甘肃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宏宇

审 判 员　徐　霖

审 判 员　张　梅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吕　晨

书 记 员　范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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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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